
□ 赵宪章 王星辰 胡静怡

前不久的“9·3” 阅兵式上， 在天安门放飞的 8 万羽和平鸽引发热议， 鸽子振

翅飞上蓝天， 看着网友们热烈地讨论小鸽子该如何回家， 我的思绪不禁又回到那

起因邻居饲养信鸽而产生矛盾的案件……

“法官， 被告那个驱鸟器害得我家小鸽子不敢回家， 大鸽子也失踪了好几只，

我辛辛苦苦养了好几年的信鸽啊！ 一下就损失了这么多只！” 法庭上， 原告王先生

痛心疾首。

被告胡先生也振振有词： “我的驱鸟器只是安装在自己家， 你的损失和我有

什么关系？ 更何况是你的鸽子先来打扰我的生活！”

双方互不相让， 两位邻居因为饲养信鸽产生矛盾甚至对簿公堂， 而这样的事

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一方饲养信鸽扰民

另一方驱鸟致损失

责
任
编
辑/

徐
荔

E
-
m
ail:lfzb

_
zh
o
u
k
an
b
u
@
1
6
3
.co

m

B7

2025 年

9月 30 日

星期二

法
律
人

手
记

第一次诉讼：“你的鸽

子扰了我的安宁”

王先生是位信鸽爱好者， 在自

己的农村自建房饲养了多只信鸽，

每次看到自己亲手饲养的鸽子盘旋

在天空， 王先生心中都充满成就

感。

只是这个爱好却给王先生的邻

居带来不少烦恼。

“鸽子拉的粪便把我家下水道

堵塞了， 顶楼平台上也密密麻麻都

是， 我们都不敢晒被子！” 原告席

上， 古稀之年的胡先生满脸愤怒。

作为邻居， 这些年他深受王先生的

鸽子烦扰。

一旁， 胡先生的儿媳愤愤补

充： “法官， 我平时要上夜班的，

白天回家被鸽子的叫声吵得无法休

息， 已经影响正常生活了。”

胡先生一家提出诉求： 要让王

先生停止散养鸽子， 并支付清理鸽

子粪的费用 1000 元。

邻里矛盾已经大到闹上法庭，

王先生却似乎不以为意———两次开

庭王先生本人都没有露面， 而是通

过代理人传话。

考虑到案件属于邻里关系纠

纷， 无论是判决支持还是驳回诉请

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两家矛盾， 我

犯了难。

再联系开庭时王先生始终未露

面的情况， 我有了思路： 去现场看

看， 再把两家人约到一起谈谈。

走访现场提出建议，

双方各退一步

现场查看时， 王先生的妻子很

委屈： “法官， 我们已经尽力降低

鸽子对邻里的影响了， 老王还专门

在自家屋后搭建了供鸽子活动的平

台。”

王先生也补充道： “我有信鸽

证、 信鸽协会会员证明， 养鸽子的

证件全部都有， 鸽子的防疫疫苗也

齐全。 我就这点养信鸽的爱好， 作

为邻居， 我体谅他们家做了退让，

他们家就不能理解我吗？”

王先生的话让我陷入沉思， 双

方作为邻居， 彼此都有一定合理限

度内的容忍义务。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事人困境，

双方谈话开始前， 我专门联系村委

会了解情况， 并在没有通知双方的

情况下实地查看居住环境， 感受鸽

群放飞噪声、 信鸽数量以及鸽舍与

胡先生家的距离。

信鸽对胡先生家的影响主要是

鸽粪和噪声。

结合走访所见， 我向双方建

议： 王先生是否可以通过控制信鸽

的数量、 调整放飞时间等来减少对

胡先生家的影响？ 比如， 考虑到有

上夜班的情况， 放飞信鸽的时间可

以调整为傍晚。

至于鸽粪， 则由王先生定期负

责打扫， 或者胡先生自行寻找工作

人员清理并由王先生承担相应的费

用。

王先生点头同意了我的这一建

议， 并补充提议， 自己可以在胡先

生的屋顶上安装旗子等驱鸟装置，

降低鸽子停落在胡先生家房顶的概

率， 最大程度降低对胡先生家的影

响。

闻言， 胡先生的态度也和缓不

少， 表示自己并非不让王先生养鸽

子， 只是希望自己的个人生活不被

打扰， 并主动提出自行负责屋顶的

鸽粪清理和驱鸟器的安装， 不再主

张 1000 元的赔偿要求。

双方各退一步， 在达成一致方

案的情况下， 胡先生选择撤诉， 这

场案件似乎就此告一段落。

第二次诉讼：“你的驱

鸟器让我损失惨重”

没想到， 时隔半年， 胡先生和王

先生又一次怒气冲冲来到法院。 不同

的是， 这次双方角色互换， 王先生变

成了原告， 胡先生则是被告。

法庭里， 王先生黑沉着脸要求胡

先生拆除屋顶的驱鸟器， 并赔偿因驱

鸟器导致的信鸽丢失、 佩戴的脚环丢

失损失的 10185 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

金 1000 元。

于是， 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两次诉讼， 胡先生的诉求始终一

致： 自家生活不被鸽子打扰。

而王先生这边， 从第一次的被动

应诉， 到第二次诉讼提出多项经济赔

偿。 想解开他的心结， 似乎仍有很长

的路要走。

交谈中， 王先生说起， 自己养鸽

子这些年得过不少奖， 这些信鸽都是

他的宝贝。 他还说， 因为这个矛盾，

两家日常生活也有了摩擦。

看来， 真正让王先生犯难的并非

经济损失， 而是该如何平衡自己养鸽

的爱好和邻居家正常生活的需求。

找到问题核心， 我跟王先生逐条

分析： 从法律上讲， 王先生的诉请想

得到支持必须证明因果关系， 即需举

证证明这些损失都是因为胡先生的驱

鸟器直接导致的。 此外， 也需证明王

先生自身确实产生了对应数量和价格

上的损失， 还要考虑损失的可预见性

等。

晓之以理后， 我又对双方动之以

情： “在邻里关系中， 你让一步， 我

退一步， 大家彼此海阔天空， 但如果

寸步不让， 不仅问题解决不了， 甚至

可能激化矛盾。”

再为缓和邻里关系提

建议，得到双方认可

其实， 问题的实质还是双方邻里

关系的处理： 该怎样在不伤害鸽子的

情况下， 保证胡先生一家的正常生

活？ 又该如何让双方的邻里关系走向

缓和？

通过询问我了解到， 双方上次协

议履行的效果不错， 鸽子现在基本不

会落在胡先生家的房顶。 而胡先生一

共安装了四个驱鸟器， 主要是通过风

力带动来达到恐吓驱鸟的作用。

在确认该驱鸟器确实会对鸽子产

生影响后， 我提出建议： 在诚信善意

的前提下， 请胡先生先把驱鸟器停

掉， 进一步观察确认鸽子是否已经形

成习惯， 不再停留到胡家屋顶。 如果

鸽子已经形成习惯或者仅有极少数几

只飞到屋顶， 胡先生就不用重新打开

驱鸟器， 只需王先生后续加强对信鸽

管理。 若是停掉驱鸟器后又有较多鸽

子飞来停留， 那双方也可以协商逐步

少量重启驱鸟器。

双方都对此方案表示认可， 该案

终于调解结案。

王先生和胡先生也都表示后续如

果有新情况出现， 会保持容忍克制的

态度， 第一时间寻求调解组织、 村委

会的帮助， 如有需要也愿意再请法院

参与调解。

在化解矛盾过程中寻

找法与情的平衡点

后来， 我再次前往现场回访， 与

胡、 王两家分别交谈后发现， 通过

“有序放养” 和“适度驱赶” 的双重

措施， 目前胡先生一家觉得鸽子对自

己生活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另一

边， 王先生一家也表示现在鸽子已经

形成了飞行习惯， 基本不会再落在胡

先生家屋顶。

历经两次法庭诉讼的波折后， 这

场因为饲养信鸽引发的邻里纠纷， 终

于被画上圆满的句号。

当原本平衡的邻里关系被打破

时， 纠纷随之产生， 而在相邻纠纷案

件的审理中， 法官应尽量帮助双方在

化解矛盾的过程中达到新的平衡。

两次诉讼， 这场因“鸽” 而起的

案件也一直提醒着我， 面临那些已经

达成和解或者调解， 但需要后续持续

履行的相邻纠纷案件时， 要再多一分

耐心与细致。

在方案达成后不急于结案， 而是

设立观察和指导履行期限， 适时回

访， 基于实质解纷的目的扎实化解每

一场邻里矛盾。

（该案主审法官： 赵宪章， 上海

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亭林人民法庭副庭

长）

两场诉讼，

化解邻里 阂“鸽”

漫画： 王杉


